
2024年度大朗镇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

编制单位：东莞市财政局大朗分局

项目名称 义务兵家庭和相关优待对象优待金

项目主管
部门

东莞市大朗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
绩效自评
组织工作
审核意见

1、自评资料提交情况：基本能按要求开展绩效自评管理工作，自评资料能及时报
送，但自评信息填报不规范，部分佐证材料提供不齐全。

2、自评结果应用情况：该项目上一年绩效评价结果为“良”，需进一步加强绩效评
价结果应用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：该项目的预算绩效目标情况，已按规定在“中国东莞大朗镇
栏目”进行公开。

项目绩效
抽查审核

等次
审核等次： □优  ■良  □中  □差

抽
查
审
核
意
见

1、预算执行情况：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 □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 ■
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 □
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     □
具体情况：

年初预算金额（280.00)万元，实际支出金额(160.07)万元，年初预算执行率为
(57.00)%。义务兵家庭和相关优抚对象优待金实际252.7万元，其中160.7万元是镇资
金，92万元是中央资金。

2.产出方面：
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■
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 □
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 □
已交材料无法验证完成情况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本项目用于发放由我镇应征入伍的现役义务兵和部分重点优抚对象
的优待金。2024年义务兵家庭和相关优待对象优待金发放110人，严格按标准及时发
放，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为：普通义务兵28683元／人.年，对服役部队驻地在西藏
、新疆等艰苦边远地区的义务兵57366元/人·年，对移防到西藏、新疆等艰苦边远地
区服役的义务兵，在该地区服役期间，按标准增发义务兵家庭优待金，补发时间按月
计算，不足1个月的按1个月计算。在服役期间获得勋章、荣誉称号、立功或获评“四
有”优秀士兵的，按15%的比例增发一次性优待金。存在问题：享受优抚定员人数指
标实际值与计划值有差异；指标设置不够细化，可根据优待金发放对象类别、标准细
化指标设置。



3.效果方面：
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■
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 □
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   □
已交材料无法验证完成情况   □
具体情况：

据填报信息反映，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有效提高优抚对象家庭生活质量，吸引更多有
志青年参军入伍，保家卫国。存在问题：缺少对受益或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反
馈，对实现的效果和目标群众的满意度结果支撑不够充分。

绩效自评
降档或“
一票否决
”情况

加强预算
绩效管理
的建议

1、建议继续增强绩效观念，强化绩效管理，认真总结经验，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、
绩效自评等绩效管理组织工作，不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质量。
2、建议加强指标设定，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，优化个性化指标的设置，以便对绩效
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客观全面的衡量和评价。
3、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受益对象满意度调查。

备注：大朗财政分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 ，评价资料的真实性、全面性

、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。


